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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天津市“运动之都”建设行动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加快推进健康天津、体育强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

市建设，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动力和竞

争力，努力把天津建设成为国际化“运动之都”，依据《体

育强国建设纲要》和《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行动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对体育工作

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提升体育运动在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和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过程中的重

要作用，努力把天津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运动之

都”。

二、总体目标

到 2025 年，天津市竞技体育国内国际竞争力明显提升，

高水平体育赛事体系更加健全，拥有国际一流运动训练基地

和场地设施，职业体育发展更具魅力，公共体育服务更有品

质，运动健身科学化智慧化水平明显增强，城市全域运动空

间布局大幅优化，体育产业发展更具活力，城市运动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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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显著提升，国际化“运动之都”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基本

形成。

到 2030 年，天津市竞技体育、全民健身和体育产业发

展实力全面跃升，城市体育文化感召力、影响力处于国内国

际领先水平，全面建成世界一流、中国特色、天津风格、独

具魅力的国际化“运动之都”。

三、重点任务

（一）强化高端竞技体育引领，支撑“运动之都”高质

量发展。

1.实施竞技运动项目实力提升行动。做大做强女子排

球、网球、男子举重、柔道、武术、自行车、女子水球、跳

水、击剑、棒球等优势项目；大力提升射箭、高尔夫、跆拳

道、手球、花样游泳、空手道等潜优势项目的发展水平；高

度重视田径、游泳、体操等基础项目发展水平，努力实现新

跨越；加快推进“排球之城”建设，积极谋划足篮排“三大

球”高质量发展，力争取得新成效。到 2030 年，天津市竞

技运动水平和国内国际竞争力、影响力显著提升，在国内国

际重要赛事上实现金牌和奖牌数量的新跃升。（责任单位：

市体育局）

2.实施高端赛事引育行动。高标准办好 2023 年亚足联

中国亚洲杯天津赛区比赛。以 CBA、WCBA 等职业赛事为

依托，加快推进篮球竞赛体系建设。积极承办女排亚俱杯、

世俱杯比赛，保持天津女排在亚洲排球俱乐部中的领先地

位。积极引进和培育马拉松、体操、冰壶、速度滑冰、高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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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球、V1 汽车等精品赛事。承接国际体育组织、单项运动项

目协会等国际、国内高水平体育赛事活动，营造“看比赛，

去天津”氛围。到 2025 年，实现每年举办 1 项以上国际顶

级赛事、10 项以上全国高水平赛事。到 2030 年，实现更多

国内国际顶级体育赛事落户天津，将天津打造成世界一流体

育赛事举办地。（责任单位：市体育局）

3.实施国际一流运动训练基地提升行动。打造天津蓟州

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国家赛艇皮划艇天津海河体育训练

基地、天津团泊训练基地等运动训练基地，强化训练基地与

国内国际运动项目协会、国家队深度合作，吸引高水平运动

队、高水平运动员入驻。到 2025 年，把基地建成国内顶尖

“训练、比赛、科研、医疗、康复、教育”一体化综合训练

基地。到 2030 年，打造成集“训练、比赛、科研、医疗、

康复、培训、会议、住宿、餐饮、休闲观光”等功能相融合

的世界一流综合型“国际体育训练（培训）中心”。（责任

单位：市体育局，东丽区、静海区、蓟州区等相关区人民政

府）

4.实施职业体育规范与健康发展行动。提升足球、篮球、

排球职业化水平，推动职业俱乐部股权多元化改革，建立现

代企业制度。支持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棒球、高尔夫球、

围棋等项目走职业化发展道路，逐步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影响

力的职业体育俱乐部和职业赛事。支持运动项目协会与企

业、高校、俱乐部以及其他社会力量联办共建职业俱乐部。

到 2025 年，基本形成具有天津历史底蕴的职业体育健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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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新格局。到 2030 年，建成集“高水平职业运动员、高标

准职业体育俱乐部、高价值职业联赛”为一体的职业体育名

城。（责任单位：市体育局）

5.实施“国字号运动项目学院”内涵式发展行动。促进

“中国排球学院”内涵式发展，鼓励排球国家队驻训，开展

比赛及国际交流，提升国际影响力。推动“中国棒球学院”

建设，支持国家棒球青训中心发展，拓展国际交流合作，树

立天津棒球品牌。加快“中国柔道学院”建设，全面服务国

家柔道队，完善中国柔道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努力培养优秀

柔道后备人才。鼓励与支持更多国家级运动项目学院落户天

津。到 2025 年，“国字号运动项目学院”实力持续巩固提

升；到 2030 年，建成具有国际影响、中国一流、高水平、

有特色的运动项目发展高地。（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天津

体院）

（二）构建高品质公共体育服务体系，夯实“运动之都”

发展根基。

6.实施全民健身载体升级行动。实施全民健身设施补短

板工程，持续完善 15 分钟运动圈。实施社区健身设施夜间

“点亮工程”。到 2025 年，实现 50%的乡镇街道建有全民健

身活动中心和社区体育健身园。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中心城区

人均场地面积不足问题，到 2025 年，新建改建 10 个体育公

园、500 个社区体育园、150 公里健身步道。拓展全民健身

新空间，加强城市空闲地、边角地、公园绿地、城市路桥附

属用地、建筑屋顶等资源的公益化利用。有效开发城市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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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场地，建设城市绿道、健身步道、自行车道等运动场地

设施。到 2025 年，布局与建设更为广泛的口袋健身公园 100

个。推动“公园+运动设施”行动，到 2025 年，使全市的公

园都配有运动器材设施。到 2030 年，城市运动场地设施将

举步可就，实现全方位、全时段便民、惠民。（责任单位：

市体育局、市规划资源局、市城市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

7.实施运动健身科学化指导与服务行动。倡导“生命在

于运动”“运动是良医”理念，提供科学化健身服务，推广

个性化运动健身方法。开展国民体质监测与健身指导服务，

建立面向不同人群的体质健康监测、运动处方、健身指导、

慢病预防、运动康复治疗等的新服务模式。发挥各级社会体

育指导员作用，为每个社区至少配备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

建立社会体育指导员和志愿者“二位一体”管理服务机制。

到 2025 年，实现运动健身科学化指导与服务的专业化、常

态化、品质化。到 2030 年，实现全民运动健身科学化的全

面普及。（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卫生健康委）

8.实施群众体育活动与赛事推广行动。定期办好市运

会、市民运动会和社区运动会，将社区运动会向区级和乡镇

街级延伸。积极打造系列特色主题全民健身赛事活动。办好

海河龙舟赛、环团泊湖自行车赛等品牌赛事。重点办好“三

大球”“三小球”等项目业余联赛和传统武术、龙舟、柔道、

中国式摔跤、智能体育等赛事。持续举办水上系列赛、青少

年系列赛、冰雪系列赛、“三八健康杯”、职工体育嘉年华、



6

青年体育节、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传统品牌赛事。到

2025 年，力争每年开展市、区两级群众赛事活动 100 项以上。

到 2030 年，建成覆盖全民的竞赛活动体系，实现“周周有

竞赛、人人可参赛”目标。（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妇联、

团市委、市民族宗教委、市总工会、各区人民政府）

9.实施青少年体育活动促进行动。深入推进体教融

合，开齐开足运动技能课程，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

各 1 个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培养青少年熟练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学校每年至少举办 1 次运动会。加强体育

传统特色学校建设，每所学校建立 1 个以上特色运动项

目。完善青少年体育赛事体系，建立校内竞赛、校际联

赛、选拔性竞赛为一体的大中小学竞赛体系，支持青少

年参加区域类和全国类运动竞赛。到 2025 年，全市中小

学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的优良率和合格率，分别达到

50%以上和 95%以上；到 2030 年，持续巩固提升。（责

任单位：市教委、市体育局）

10.实施运动健身智慧化提升行动。有序推进智慧化体

育设施建设，到 2025 年，打造一批“智能体育园”“智慧

健身步道”；到 2030 年，实现全民健身园的迭代升级，智

慧健身设施全面普及。有序推动智能化体育公共产品进社

区、进家庭，推广适老型、康复型智能体育产品与服务。鼓

励推动线上智慧运动新模式，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数字化、智

能化和智慧化程度，到 2025 年，建成“天津全民健身信息

服务平台”和“天津公共体育设施电子地图”，让“运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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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建设融入“城市大脑”。到 2030 年，基本建成数字化

“运动之都”。（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委网信办、市规

划资源局）

（三）推动体育产业创新发展，打造“运动之都”高标

准市场体系。

11.实施体育产业体系升级行动。推动天津市知名体育

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引导体育服务业繁荣发展，到 2025 年

和 2030 年，分别打造 5 个和 15 个国家级体育产业基地，3

个和 10 个国家体育旅游示范基地，20 个和 40 个市级体育产

业基地。壮大西青区、宝坻区鞋服及健身器材生产制造产业

集群和静海健康产业集群。大力发展以冰雪运动、山地户外、

水上运动等为重点的户外运动。支持“体育+”和“+体育”

创新发展，重点推动体育+旅游、体育+医疗、体育+会展以

及互联网+体育等新业态发展。到 2030 年，建成消费引领、

创新驱动、开放包容、结构合理的现代体育产业体系。（责

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西青

区、宝坻区、静海区等相关区人民政府）

12.实施全域运动空间优化行动。立足“津城”“滨城”

双城发展格局，对接城市总体规划，依托山、河、湖、海以

及公园、绿地、景区、历史文化遗存等城市空间资源，优化

运动空间布局。围绕可利用的水域、空域、森林等自然资源，

综合考虑生态、防洪、供水安全等因素，鼓励多样化体育项

目开展。到 2025 年，打造成滨海休闲运动带（国家海洋休

闲运动中心）、蓟州山地户外运动带、海河水上运动带和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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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泊湖国际体育圈。持续打造一批复合型城市运动中心和体

育旅游精品线路。到 2025 年，城市全域运动空间布局大幅

优化；到 2030 年，全域运动空间与城市空间更加完美融合。

（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规划资源局、

市城市管理委、市发展改革委、市交通运输委、市水务局，

滨海新区、静海区、蓟州区等相关区人民政府）

13.实施体育企业发展助力行动。鼓励企业品牌化发展

战略，积极引进国际国内体育企业落户天津。利用“天津市

体育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对大型体育赛事及活动、体育装备

制造转型升级、体育场馆改造、体育会展及职业体育等领域

的优质企业，予以资金支持。对体育类重大项目、重要企业、

特殊产业人才实行“一企一议”“一事一议”。支持全国体

育院校体育产业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建设与发展，建设高水平

体育产业学院。加快推动体育产业孵化器建设，培育一批细

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到 2025 年和 2030 年，体

育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15000 家和 25000 家。（责任单位：市

体育局、市商务局、市财政局、市科技局、各区人民政府）

14.实施体育消费升级行动。开发体育消费新理念、新

场景、新模式，大力推动夜间体育消费、假日与节庆体育消

费、户外参与型体育消费等，拉动市民体育消费新热潮。扩

大体育惠民卡发行数量，发放体育消费补贴，创新体育消费

支付方式，举办体育消费季、线上发放消费补贴等活动。到

2025 年和 2030 年，实现全市体育消费总规模分别达到 450

亿元和 700 亿元，人均体育消费分别达到 3500 元和 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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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运动成为市民消费新时尚。（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商

务局、各区人民政府）

15.实施体育场馆综合体（都市运动中心）培育行动。

深化公共体育场馆运营管理改革，鼓励开展委托经营、租赁、

合作（资）经营等多种方式，实现专业化运营。利用传统工

业园区转型契机，大力实施城市体育更新，推动新型都市运

动中心建设，打造融合型、全龄化都市运动新地标。提升大

型体育场馆智能化水平，到 2025 年，实现市级体育场馆智

能化管理全覆盖，提升场馆服务能力。到 2025 年和 2030 年，

分别培育 10 个和 30 个集体育、文化、健康、旅游、休闲娱

乐、商业等功能于一体的体育服务综合体。（市体育局、市

商务局、市规划资源局、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

各区人民政府）

（四）加强体育文化建设，提升“运动之都”文化内涵。

16.实施城市运动氛围营造行动。有效利用城市运动空

间场域，实现运动文化传播的立体化呈现、精准化传播。在

运动设施尤其是大型体育场馆周边，营造体育文化浓厚氛

围。大力弘扬以中华体育精神和天津女排精神为核心的天津

体育精神。围绕体育赛事、重大节庆等，开展主题鲜明的“运

动之都”宣传活动，不断凝聚发展共识。到 2025 年，构建

“运动之都”宣传的“台、网、微、端、屏”全媒体传播矩

阵。到 2030 年，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独具魅力的津沽

特色国际化“运动之都”。（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委宣

传部、海河传媒中心、市委网信办、市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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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实施体育博物馆提升改造行动。推动天津市体育博

物馆高标准建设与发展，推动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支持开发

“云展览”“云直播”等游览模式。加快推动中国篮球博物

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女排精神展建设步伐。大力弘扬精武

精神，促进霍元甲纪念馆的综合利用。提升萨马兰奇纪念馆

综合效能，建设萨马兰奇体育文化公园。到 2025 年和 2030

年，以体育博物馆展览与活动为承载，每年推出体育文化精

品项目 3 项和 10 项，确立“近代体育看天津”城市形象。

（责任单位：市体育局，西青区、静海区人民政府）

18.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行动。根据天

津市现有的国家级和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重点加强对回族重刀、北少林武术、太极拳、

无极拳、独流苗刀、程派高式八卦掌等项目的传承与推广。

到 2025 年，完成对天津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梳理

与建档保护，每年开展天津特色体育传统文化活动。到 2030

年，累计申报获批国家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12 项，

打造自主 IP 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活动。（责任单位：

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19.实施城市体育文化资源开发行动。建立城市体育文

化资源库，加强体育历史遗迹的保护，重点对体育设施历史

遗迹、军事体育历史遗址、体育名人故居等进行保护与开发。

加强体育口述史研究，讲好天津体育史实，抢救性记录天津

市丰富的体育文化历史资源。强化城市大型体育赛事文化遗

产的保护与开发。加强体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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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5 年和 2030 年，分别建设 20 个和 40 个体育文化名镇、

街区和乡村。（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

20.实施体育文化创意产品培育行动。定期组织体育书

法、绘画、摄影、雕刻、雕塑等文化活动。支持体育文化创

意产品开发，到 2025 年，推出 10 项以上体育文化特色创意

产品。鼓励开展体育实景文化演出、展演等文体结合型活动。

支持体育摄影、体育电影、体育短视频、广播电视等传媒节

目在天津拍摄、制作与发行。鼓励跨界融合，依托演艺、影

视、旅游、教育、动漫游戏等资源，开展体育文化创意产品

的培育与推广，到 2030 年，形成 20 项以上体育文化创意产

品。（责任单位：市体育局、市文化和旅游局、海河传媒中

心）

四、保障措施

建立由分管副市长担任召集人，各区、各市级相关部门

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天津市“运动之都”建设联席会议制度，

定期研究推进重点工作，解决难点问题。各区、各有关部门

要明确责任分工，研究制定具体政策措施，建立长效工作机

制，推动各项重点任务落实到位。建立“运动之都”建设政

府资金投入机制，制定并落实税务、土地、规划、能源、安

保、宣传等方面措施要求，广泛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运

动之都”建设。


	    3.实施国际一流运动训练基地提升行动。打造天津蓟州国家冰上项目训练基地、国家赛艇皮划艇天津海

